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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亂象一：違法網路廣告、不當招攬促銷 

  

《案例 1》 

在捷運站門口發放植牙折價券，涉及折扣促銷等不當招攬 

 

違反醫療法 86條規定，醫療行

為不得以折扣促銷等不當招攬方

式行銷，可罰 5-25萬。 

民眾容易因削價競爭，不察植牙

品質或服務涵蓋內容而受害上

當，甚至誘發不必要的植牙。 

《案例 2》 

挨家挨戶發放廣告面紙與傳單，宣稱全台最低價、送贈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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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案例 3》 

網路廣告竟標榜無風險，宣稱的新技術也未依法加註內容來源或主要科學

文獻依據，難以佐證證明其技術真實性！ 

     

 

 

依據醫療機構網際網路資訊管理辦法第六條：「網路資訊內容，應由醫療機構負責其正

確性，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無法積極證明其為真實之內容」，第七條：「網路資訊所載

之醫療或健康知識，應標示製作或更新日期，並加註內容來源或主要科學文獻依據」。

違反者可依違反醫療法 85條之罰則，可罰 5-25萬。 

民眾務必小心植牙這種手術一定有風險，必須事前打聽評估清楚再做。各種即拔即種、

十合一新技術新式快速的植牙方法，務必查證清楚、了解適用對象與限制，以免「呷

緊弄破碗」！

 

醫改志工瀏覽 80 個牙醫

診所網頁，僅 5 個網頁有

標明植牙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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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亂象二：高額收據沒明細、價格約定沒憑據 

《案例 1》 
上萬元的植牙手術， 

竟只拿到如同文具行的陽春收據？！ 

《案例 2》 
上萬元的自費卻無法取得內含名稱與單價明細， 

比大賣場與超商的發票還不如！ 

 

未載

明什麼手術，也未說明無折牙材費是那些項目。七萬多元的

收據，治療項目卻不清不楚！ 

《案例 3》醫學中心的植牙費用， 
竟只能用便條紙約定，民眾毫無保障 

 
 

依據醫療法施行細則及衛生署函示規定，醫療院所的

收據應該符合下列原則 

1. 健保與自費應開分開列清楚 

2. 單價超過千元的自費，要寫明名稱/單價 

3. 收費項目名稱不可自創亂寫(應載明全民健

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點數清單所列項目中，申報

全民健康保險及自費項目之明細；非屬醫療費用

之收費，並應一併載明之。) 

 

違反者可依醫療法第 101條罰則，罰 1-5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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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亂象三：手術同意書太陽春、評估計畫霧煞煞 

範例 說明 

 

「口內狀況」、「術

前檢查評估」、「併

發症與風險」等語

焉不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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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未說明詳細檢

查及正確手術

步驟。 

 

2. 「手術失敗完

全不能退費」、

「無法提出植

體保固期限」，

這樣的手術同

意書合理嗎？ 

 

 

3. 植體廠牌、牙冠

的材質、收費等

資訊，都沒有制

式的書面約

定？ 

 

 

 


